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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首届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评比

及展示活动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

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

人根本任务，按照教育部相关管理要求，教育部民族教育发

展中心拟以三年为周期，开展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评比及

展示活动，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：

一、活动目的

总结全国民族教育教学工作经验，展示民族教育改革发

展优秀成果，促进各地相互交流和学习，激发广大民族教育

工作者教科研动力和活力，促进民族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和专

业发展，为深化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培育良好环境提供条件

保障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评比活动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客观、公正原则，坚持基层

推荐与专家评审相结合、教学研究和实践总结相结合、创新

性和实用性相结合、总结与推广相结合。结合地区实际，遵

循教育规律，实事求是反映民族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优秀成

果。评比成果在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官网等渠道进行公

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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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动内容

围绕近三年民族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实践成果，以教育教

学实践与教科研探索案例为征集内容，开展首届民族教育优

秀教学成果评比活动。评选内容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教育教学

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案例、双语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

案例、课程教学模式创新案例、教育信息化应用案例、推广

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实施案例、教育教学服务管理案例等。

（二）教研科研

民族教育改革研究项目、推进教学创新研究项目、加强

队伍建设研究项目、基础教育教研工作案例等。

（三）教学资源

中小学教育资源、学前教育资源、中等职业教育资源、

双语教育教学资源等。

（四）其他

其他具有代表性、实践价值的民族教育教学成果。

四、评比对象

此次评比面向各机构（单位），具体包括：1.各省（自

治区、直辖市）市（地、州）县（区）教育管理部门；2.教

科研机构；3.民族地区幼儿园、中小学；4.负责信息化工作

机构（部门）；5.高等院校；6.中心重点研究基地；7.内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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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班办班学校；8.教师工作室（坊）；9.民族文字教材编

译机构。

五、活动流程

第一阶段：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教育厅（委）、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征集筛选，进行初选。

第二阶段：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按照评比实施办法

分学科、区域组织专家进行评选。

第三阶段：公布评比结果，成果正式出版。

第四阶段：召开全国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展示大会，

发布全国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，颁发获奖证书。

六、成果应用

一是在成果评比活动基础上，组织召开全国民族教育优

秀教学成果展示大会，采取现场教学、多媒体影像、视觉展

板、成果发布、经验交流等形式，汇报和展示首届民族教育

优秀教学成果；二是全部成果上传至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

心网站和全国民族教育云平台，选编部分优秀成果推荐给相

关的刊物发表，供各地学习交流；三是开展成果交流活动，

将优秀成果推广应用于教学实践中。

七、评比要求

（一）内容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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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为近三年教育教学研究成果，充分展示民族教育教

学改革和实践效果，具有学习与借鉴意义，对提高教学水平

和教育质量、实现培养目标有明显贡献。

（二）成果形式

成果以文字简介为主，字数不超过 3000 字，正文不包

括图片。成果案例等其他辅助图片、论文、著作、视频、软

件等作为附件说明。需要签名、盖章页面请以图片形式作为

附件提交。

（三）材料要求

完整填写成果申报表模板，包括标题、正文、参考文献

等，具体要求详见附件。

（四）资料下载

《2020 年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申报表》可在教育部民

族教育发展中心官方网站下载（http://mjzx.moe.edu.cn）。

联 系 人：伊黎娜、李月珠

联系电话：010-66091291;13810360809

010-66090896;157188812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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